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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2021_2022__E3_80_8A_E

4_B8_AD_E5_8D_8E_E4_c40_64849.htm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

十七条 电子签名人知悉电子签名制作数据已经失密或者可能

已经失密未及时告知有关各方、并终止使用电子签名制作数

据，未向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信息

，或者有其他过错，给电子签名依赖方、电子认证服务提供

者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电子签名人或者

电子签名依赖方因依据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电子签名

认证服务从事民事活动遭受损失，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不能

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未经许可提

供电子认证服务的，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三十万元

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暂停或者终止电子

认证服务，未在暂停或者终止服务六十日前向国务院信息产

业主管部门报告的，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不遵守认证业务规则、未妥善保存与认

证相关的信息，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由国务院信息产业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吊销电子认证许可

证书，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十年内不

得从事电子认证服务。吊销电子认证许可证书的，应当予以

公告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二条 伪造、冒用、盗



用他人的电子签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依照本法负

责电子认证服务业监督管理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不依法

履行行政许可、监督管理职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